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9）

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茲通告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二
時三十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東城區北三環東路36號環球貿易中心D座22樓第六會議室
（郵編：100013）舉行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以考慮及酌情批准下列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之房地產業務自查報告。

2.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本公司控股股東北京金隅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就本公司房地產業務相關事項出具之承諾函。

承董事會命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蔣衛平

中國北京，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註：

1. 關於決議案的補充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
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之通函，有關（其中�括）本公司建議配售A股（「建議配售」）。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對建議配售之規定，本公司之房地產業務自查報告及本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北京金隅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就本公司房地產業務出具之承諾函須於二
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取得本公司股東批准，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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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決議案1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房地產業務的自查報告》

本公司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發佈的《調整上市公司再融資、併購重組
涉及房地產業務監管政策》的要求，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繼續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通知》（國
辦發[2013]17號）、《閒置土地處置辦法》（國土資源部令第53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
法》（主席令第72號）、《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監管完善商品住房預售制度有關
問題的通知》（建房[2010]53號）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檔的規定，對本公司及下屬子公司自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下簡稱「報告期」）已完工、在建及擬建房地產開發
項目的用地和商品房開發過程中是否涉及閒置土地、炒地、捂盤惜售及哄抬房價等違法違規行為進行了
自查，並出具本自查報告。現將自查情況簡要報告如下：

(1) 自查的項目範圍

本次自查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括本公司及下屬子公司開發建設的在建及擬建的房地產項目。同
時，本公司根據重要性原則，對本公司及下屬子公司報告期內的主要已完工且未售完項目進行了
自查。

經本公司自查，在報告期內，本公司未直接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截至報告期末，不存在本公司
開發建設的在建及擬建的房地產項目，或已完工且未售完項目。

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已完工且未售完、在建及擬建的房地產項目共計43項，其中
已完工且未售完項目共9項，在建項目共24項，擬建項目共10項。

(2) 關於是否存在閒置土地違法違規行為的自查

經自查，報告期內，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及房地產開發項目不存在被國土資源部門認定為閒置土地
的情形，不存在因閒置土地的違法違規行為受到國土資源部門的行政處罰的情況；本公司下屬子
公司及房地產開發項目在報告期內不存在因閒置土地的違法違規行為正在被（立案）調查的情
況。

(3) 關於是否存在炒地違法違規行為的自查

經自查，報告期內，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及房地產開發項目不存在因炒地的違法違規行為受到國土
資源部門的行政處罰的情況；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及房地產開發項目在報告期內不存在因炒地的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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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違規行為正在被（立案）調查的情況；本公司下屬子公司不存在違反上述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
而轉讓房地產用地土地使用權的行為，不存在上述法律法規所界定的炒地違法違規行為。

(4) 關於是否存在捂盤惜售違法違規行為的自查

經查詢相關國土資源部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門、物價部門網站，報告期內，本公司下屬子公司
及具備銷售條件的在建和已完工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不存在因捂盤惜售的違法違規行為受到國土資
源部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門、物價部門的行政處罰的情況；經自查，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及具備
銷售條件的在建和已完工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在報告期內不存在因捂盤惜售的違法違規行為正在被
（立案）調查的情況。報告期內，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及具備銷售條件的在建和已完工的房地產開
發項目不存在上述法律法規所界定的捂盤惜售違法違規行為。

(5) 關於是否存在哄抬房價違法違規行為的自查

經自查，報告期內，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及具備銷售條件的在建和已完工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不存在
因哄抬房價的違法違規行為受到國土資源部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門、物價部門的行政處罰的情
況；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及具備銷售條件的在建和已完工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在報告期內不存在因哄
抬房價的違法違規行為正在被（立案）調查的情況。報告期內，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及具備銷售條
件的在建和已完工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不存在上述法律法規所界定的哄抬房價違法違規行為。

(6) 自查結論

綜上所述，本公司認為，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報告期內不存在被國土資源部門認定為閒置
土地、炒地、捂盤惜售及哄抬房價的情形，未因前述違法違規行為受到行政處罰，亦不存在因前
述違法違規行為正在被（立案）調查的情況。

決議案2

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本公司控股股東北京金隅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關於本公司房地產業務
相關事項出具之承諾函

根據中國證監會就調整上市公司再融資、併購重組涉及房地產業務監管政策的相關條文，本公司董事、
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北京金隅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就本公司及從事房地產業務的附屬公司於報告期內進
行之房地產業務活動分別出具承諾函，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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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房地產業務的自查報告》已真實、準確、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在報告期內
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情況，本公司在自查範圍內不存在被國土資源部門認定為閒置土地、炒地、捂盤惜售
及哄抬房價的情況，未因前述違法違規行為受到行政處罰，亦不存在因前述違法違規行為正在被（立
案）調查的情況。如本公司在自查範圍內因存在未披露的土地閒置、炒地、捂盤惜售及哄抬房價的違法
違規行為，給本公司和投資�造成損失的，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本公司控股股東北京金
隅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將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2.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股東須以投票方式表決，惟二零一五年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主席真誠准許以舉手方式表決純粹與程序或行政事宜有關的決議案除外。

3. 有權出席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任何股東，均有權委任一名或以上代表代其出
席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4.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該等授權文件經公證人核證的副本，須盡
快及無論如何於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舉行時間或指定投票時間24小時前交回
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香�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H股持有人），方為有效。

5. 股東或其受委代表出席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時須出示身份證明。

6. A股及H股持有人將以同一類別股東的身份投票。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
五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過戶登記，在此期間暫停股份過戶。於二零一五
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將有權出席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為出席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
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交回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香�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7. 按《公司章程》第六十六條有權出席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須於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
股東大會舉行日期前20日內（即不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將有關出席二零一五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回條親身送達、郵寄或傳真（本公司傳真號碼：(86) 10 6641 0889）至本公司總部，
地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東城區北三環東路36號環球貿易中心D座22樓2220室（郵編：100013）。

8. 出席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或其受委代表的交通及食宿費用自理。

9. 於本通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蔣衛平、姜德義、石喜軍、臧峰、王洪軍及王世忠；非執行董事為于凱軍；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成福、徐永模、葉偉明及王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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